
新竹縣      106      年度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委員會  

第      2      次會議紀錄  

壹、時間：  106      年      12      月      21     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     10      時      00      分  

貳、地點：  新竹縣政府前棟      3      樓施政資料中心  

參、主席：  社會處李  處長國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  蔡薏  

茹

肆、主席致詞：  略  

伍、出席：  如簽到簿  

陸、業務單位報告

一、社會處工作報告  (  略  )  

賴委員彥廷：有關會議資料第1頁轉銜及療育會議下半年度辦理

10場次，受益人次僅達42人次，似乎並無效率；

人次的展現，無太大意義，應顯現出實際應參與發

展遲緩兒童總人數為宜，另外華光日托中心五月就

結束，小朋友白天沒地方送托而影響家長工作，雖

然有做後續處理，但家長仍然不滿意，請處長協助。

保委員心怡：部分幼兒園家長並不配合實施早療，甚至拒絕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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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，這部份應可請業務單位彙整相關數據資料。

教育處回應：幼兒園於10月份有做發展檢核調查，若註記上出

現未通報，後續追蹤園所未通報原因，未通報原因

確實有占半數以上是家長拒絕通報的。

社會處回應：依法規規定是責任通報，不能拒絕通報，家長僅

能填具拒絕後續服務；另外有關華光結束而中斷

早療的孩子，已經順利轉介安置到其他適當處所。

主席決議：報告中應列出去年度同期之數據資料以資比較，除

了量的部分，也得考量質的部分，請業務單位列入後

續改善事項，另外，關於家長不願通報仍有賴社會處

和教育處持續和家長溝通。華光日托中心問題，會後

再與同仁討論。

二、教育處工作報告(略)

李委員松澤：有關會議資料第 5頁專業團隊到校間接服務是指

哪一項目﹖遴聘 42位專業團隊的治療師，是來自

醫院體系還是診所﹖

   教育處回應：關於到校間接服務的部分，這些治療師一周會入

園所一次，去協助小朋友作治療，園所老師亦陪

同學習，所以大部分時間仍以園所老師照護為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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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專業職能治療師遴聘，需先符合相關資格後

做統一的招聘。

三、衛生局工作報告(略)

   賴委員彥廷：有關幼兒園篩檢 9,183人，應通報289人，約

3%，而衛生局篩檢2,576人，卻僅篩出22人，篩

檢率似乎過低，篩檢率至少要有3%，請衛生局稽

核衛生所落實篩檢。

   衛生局回應：衛生所是針對 0-6歲有來到衛生所接種人次，所

以人數皆會重複，大部分年齡層為未就學 0-3歲，

而3-6歲有來衛生所有符合年齡層者也會作篩檢服

務，感謝委員建議，未來會監督衛生所落實篩檢。

   教育處回應：「園所是否對幼兒有做學前發展篩檢量表」此一

項目，為納入基礎評鑑項目之一，故幼兒園會依

相關規定辦理。

   主席：教育處之基礎評鑑是3年一次，未評鑑時擔心園所未落

實執行篩檢，仍須建立其他監督機制。 

 四、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報告(略)

心路基金會：以目前服務員是1周 1次 1小時的到宅或到療育據

點服務，因為時數偏短，若遇到障礙程度比較重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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肢體需求比較大的孩子，加上幼兒園無障礙設施和

師資有限，家長往後在選擇幼兒園容易無所適從，

另外，新竹縣只有一個學前特教班在新豐鄉，對於

其他鄉鎮市是較不方便。

   賴委員彥廷：以新竹市有日托中心，新竹縣幅員廣大，卻因為

華光結束後，造成有日托需求家長無處可送托，

應該要有替代的機構來協助日托服務。

   保委員心怡：有關社區宣導活動的寶寶爬行比賽，對父母來說

是有趣好玩，若以寶寶的角度來看，要遠離父母

加上周遭喧鬧聲，而造成無助在原地痛哭，舉辦

相關親子運動，仍應以父母能陪同在側者為宜。

   主席：以上委員的建議提供給心路基金會做參考。

五、東元綜合醫院工作報告(略)

李委員松澤：有關病因分析報表中，心理社會環境因素是比較

抽象的名詞，如何定義的?(p15)

   東元醫院回應：由社工介入進行統計，如：家暴或其他家庭環

境因素，此問題待會後詢問醫生後，於下次會

議再給予委員回覆。

   主席：請東元於下次會議再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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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綜合討論

     保委員心怡：有關家長不願意通報的後續處理，未通報原因的部

分(P7)，應針對家長拒絕通報之個案進行後續追

蹤，了解哪些個案因為家長不願通報而耽誤早療

療育，亦可了解其他縣市的處理方式或有無較積

極的對策與作為?避免因家長堅持不願通報，而使

孩童延誤療育或資源無法進入。

    陳委員力磑：部分個案雖有通報但卻無後續的服務，尤其偏鄉

孩童居多；106年度成立台灣行動兒童療育協會，

協會可針對這些家長不願通報的個案，由社工或

治療師來做到宅療育和訪談，藉此會議詢問縣府

是否提供到宅服務的計畫經費補助。

     社會處回應：前幾年到宅服務經費補助是與社家署的補助做結

合，105年後社家署修改到宅相關補助計畫，目

前已將社區和到宅作結合為一計畫，故已無針對

到宅的補助計畫，建議協會可申請社家署社區療

育計畫。公費到宅的部分再另覓財源辦理。

賴委員彥廷：資料報告中尚未附上前次會議委員建議是否有做

後追蹤或改善的的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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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主席決議：本次會將委員討論內容會列入本次會議紀錄中，作

為下次會議追蹤的事項，感謝各位委員提供的想法

與建議，發展遲緩早期療育的業務仍須整合各個局

處和民間單位，公私合夥才能把後續業務在新的年

度推廣更順利。

捌、散會：中午12時 33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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